
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第三次會議) 

時間：11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15:10      紀錄：陳子文 

地點：生命科學大樓一樓 103 會議廳 

出席人員：第二梯次放榜系所主管、註冊組組長及招生組組長 

主持人：張玉芳教務長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11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分兩梯次放榜。於第二梯次放榜的系所有中文系

等 71 系所(學程)。甄試招生作業已於 11 月 18 日前辦理完成。 

二、本項招生考試之錄取生(含正、備取生)分二梯次正取生網路報到及備取生登記入學意

願。第二梯放榜之正、備取生應於 11 月 28 日 9:00 起至 12 月 4 日 17:00 止，上網報

到暨登記入學意願。敬請提醒貴系所正、備取生依規定上網登記意願。 

三、請各招生系所於正取生網路報到及備取生入學意願登記後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遞補

截止日為 115 年 2 月 23 日)。備取生遞補截止日後，如有招生缺額，則不再辦理備

取生遞補，其缺額可流用至考試入學招生補足缺額；博士班遞補缺額，可另流用至

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 

四、碩士班甄試遞補截止日後所產生的缺額，援往例將於考試入學招生網路報到暨入學

意願登記後公告新生名單時補足缺額。 

五、因應鳳凰颱風，招生組於 11/7 在招生資訊網公告面試應變措施。11/11 至 11/13 面試

期間，碩士班 21 系所、博士班 13 系所可能受影響，各系所於 11/10 公告應變內容，

以維持公平並避免爭議。 

11/12 臺中市停班停課，計有中文系(博)、教研所、生技所(博)、植微國碩學程、物理

系甲組、機械系(博)、化工系(博)、土木系丙組、材料系及智科學程(碩/博)等 11 系所

學程啟動應變並延後面試，受影響考生有 284 名。 

本次共有 7 位考生申請退費，經審核後 2 位符合條件，費用由本次考試經費之雜支

項下支應。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次碩士甄試筆試作業，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考生筆試違反試場規則處理案，

提請討論。 

說明： 

一、 違反試場規則考生共計 1 件，違規考生之違規情事及建議處理方式詳如下： 

准考證號 姓名 應考科目 違規事實 違規條文號次 建議處理方
式 備註 

○○○ ○○○ 
英文能力
測驗 

於答題區書
寫姓名及准
考證號 

第 12 條第 1 項 
第 2 款 

扣減該科成
績 5 分  

二、○生之成績清冊，已先依建議處理方式予扣分處理，待本案決議後，再辦理後續事

宜。 

三、本校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理辦法」如附件一(p.3)。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請審訂本校 115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第二梯次放榜各系所(學程)之最

低錄取總分標準、錄取名額及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一、擬於第二梯次放榜系所之甄試作業於 11 月 18 日前辦理完畢，各招生系所建議錄取

最低錄取總分、錄取名額及流用原則說明彙整如附件二(p.4-9)。 

二、甄試備取生遞補至 115 年 2 月 23 日截止，後續若仍有出缺名額則不再遞補，其缺額

於一般入學招生考試補足。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25。 
  



 

國立中興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節錄) 
 
 

第十二條  考生應保持答案卷(卡)之清潔與完整，違者依下列規定分別論處： 

一、撕毀答案卷(卡)或竄改答案卷(卡)上之准考證號碼或條碼者，扣減其該科全部

成績。 

二、無故污損、破壞答案卷(卡)，或在答案卷(卡)上顯示自己身分或姓名、作任何

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

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附件一 


